
怀化沅陵沅水流域“2·25”
重大水上交通事故追责问责情况

2025 年 2 月 25 日，湖南省怀化市沅陵县发生一起重大

水上交通事故，造成 15 人死亡、1 人失踪。事故发生后，

湖南省纪委监委成立追责问责审查调查组，依规依纪依法对

省水运事务中心、怀化市委市政府、怀化市交通运输局、沅

陵县委县政府等单位存在失职失责问题的公职人员严肃追

责问责。经省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省委批准，给予省水

运事务中心党委书记、主任张胜诫勉处理;给予省水运事务

中心总工程师尹云开政务警告处分;给予怀化市人民政府党

组成员、副市长余建勇政务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委书记刘

向阳党内严重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委副书记、县长易中华

党内警告处分;给予时任怀化市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、局长

李佑长党内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人民政府原党组成员、常

务副县长滕海涛政务警告处分;给予怀化市交通运输局党组

成员、副局长谌业贵党内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委常委、副

县长唐德胜党内严重警告处分;给予怀化市水运事务中心党

总支书记、主任江贵山开除党籍、政务撤职处分;给予怀化

市水运事务中心党总支专职副书记聂汶东党内严重警告处

分，免去其怀化市水运事务中心党总支专职副书记职务;给

予怀化市水运事务中心安全应急部负责人蒋才湘政务记大

过处分;给予怀化市水运事务中心港航事务部部长彭磊政务

撤职处分;给予时任沅陵县应急管理局党组书记、局长张美



华党内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交通运输局党组书记、局长明

勇党内严重警告(影响期二年)、政务撤职处分;给予沅陵县

交通运输局党组成员、综合行政执法局专职副局长李然党内

严重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水运事务中心主任肖民湘政务撤

职处分;给予沅陵县水运事务中心党支部副书记张文彬党内

严重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水运事务中心副主任董树秋党内

严重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水运事务中心五强溪通航事务保

障部部长张中新政务记大过处分;给予沅陵县水运事务中心

执法中队负责人邓亚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水运

事务中心安全环保部部长张建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;给予沅

陵县水运事务中心船舶船员部部长李杰党内警告处分;给予

沅陵县清浪乡党委书记瞿宏二党内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清

浪乡党委副书记、乡长杨承杰党内警告处分;给予沅陵县清

浪乡宣传委员、人大副主席舒克姣党内严重警告处分;给予

沅陵县清浪乡平安法治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陈靖政务记

大过处分。

责成怀化市委、市政府向省委、省政府作出深刻检查;

责成沅陵县委、县政府及怀化市相关部门向怀化市委、市政

府作出深刻检查。


